《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》填表须知：
1.每人限两页双面打印，需本人签字，内容不得涂改，表格结构不得修改。
2.务必确保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专业、民族等信息无误，以学籍信息为准。
3.“毕业去向”填报内容为：境内升学、境内就业、境外留学、自主创业、其他。
4.学历为当年取得的学历，如：硕士生毕业、博士生毕业。
5.“照片”可彩印可张贴，不能为黑白。
6.“所获荣誉”栏，将符合参评要求的奖项罗列在前。
7.“院系意见”栏，签名可用手签章。
8.本页内容（填表须知）不用提交。

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
（20  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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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要事迹（以第一人称填写，800字以内）：



注：此表正反面打印，市教委盖公章方有效，由学校存入本人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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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制表

